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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要》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 甲為受僱於乙物流公司之貨車司機，年關將至，甲超時工作，在送貨過程中過度疲勞，精神不

濟，而操控不當，將貨車駛出路面邊線，撞到路人丙，導致丙重傷。試問：丙就其所受之損

害，得否請求乙負連帶賠償責任？乙若全額賠償丙後，得否向甲請求償還？（25分） 

試題評析
考點僅民法第188條，但因題目特別強調，是因超時工作所致，故第一小題除涵攝第188條之要件

外，另須討論僱用人不符免責事由；第二小題之第188條第3項內部求償權，則須討論類推適用民

法第217條。 

答： 
(一)丙得請求乙連帶負責

1.民法(以下條)第188條第1項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

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是凡符下述要件者，僱用人原則上即須為受僱人之行為負責：須有僱用

人與受僱人關係；受僱人行為該當於一般侵權行為；受僱人執行職務。

2.題示，甲為受僱於乙物流公司之貨車司機，符合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甲行車操控不當撞到路人丙，致

丙重傷，符合受僱人行為該當侵權行為之要件；又甲係於送貨過程發生撞傷人之事故，符合執行職務之

要件。從而，乙物流公司應就甲撞傷丙之行為，依第188條連帶負賠償責任。

3.雖第188條第1項設有僱用人例外不須連帶負責之但書，即若僱用人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

盡相當之注意者，例外得免責。惟依題意，甲超時工作，身為僱用人之乙竟使員工甲超時工作，致甲因

精神不濟而開車發生意外，僱用人顯然未盡其監督義務，不得免責。

4.綜上，丙就其所受之損害，得依第188條規定，請求乙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乙得於賠償後向甲請求償還

1.第188條第3項規定，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立法理由指出，僱用人

賠償損害時，不問其賠償情形如何，均得於賠償後向受僱人行使求償權，蓋以加害行為，究係出於受僱

人，當然不能免除責任也。是乙得於賠償後向甲請求償還。

2.惟實務上於適用僱用人求償權時，將斟酌僱用人對受僱人執行職務，是否曾加指示，被害人損害之發生

是否因僱用人管理上之缺失所致，勞務是否過於疲憊等因素，類推適用民法第217條規定，依過失相抵

之法則，妥當分配損害之負擔。本題甲之所以於執行職務時發生事故，係因超時工作所致，而超時工作

為僱用人之責，故於乙向甲主張內部求償時，甲應得類推適用過失相抵規定，主張乙應負擔部分責任而

不得向甲求償。

二、 甲死亡後，其生前所有之A不動產及其他之所有動產與金錢等由乙、丙、丁三人各三分之一應繼

分比例繼承，並已完成A不動產之公同共有的繼承登記。試問： 

(一)乙得否將其對A不動產之應繼分比例處分予戊？（10分）

(二)在乙反對之情形下，丙、丁得否以共有人數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代位

乙申請變更公同共有之A不動產為分別共有？（15分）

試題評析
第一題涉及，繼承人得否處分其應繼分，最高法院採否定之見解。第二題則是考土地法第34條之1
之多數決，不包含遺產分割。

答： 
(一)乙應不得將其應繼分比例處分予戊

1.本題乙得否將其應繼分比例處分予戊，涉及繼承人得否處分其應繼分爭議：

(1)有認應區分受讓人為第三人或其他繼承人，若為第三人則不許，若為其他繼承人，則只要得到其他共

同繼承人同意，應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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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認不論受讓人為何人，均不容許讓與應繼分比例，蓋應繼分僅各繼承人對於遺產所得繼承之比例，

於分割前，非具體之權利義務，不應成為讓與之標的。最高法院採此說，而認「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

割之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而民法第八百二十七條第一項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依同條第

二項之規定，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故各該共有人並無應有部分存在，通說

亦認為公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屬潛在者，與分別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顯在者不同，如繼承人就繼承

財產之應繼分，此項潛在之應有部分，在公同關係存續期間內，不得自由處分。公同共有人將其繼承

之權利讓與於第三人，乃以此為契約之標的，係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自有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

項前段規定之適用。1」

2.管見以為，基於公同共有潛在之應有部分，不同於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應否認公同共有關係存續中，

共有人讓與其應繼分之權，即乙不得自由處分其應繼分，故乙不得將其應繼分比例處分予戊。

(二)丙丁不得代位乙申請變更A不動產為分別共有

1.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

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同條第5項並規定，前四項規定，於

公同共有準用之。是公同共有於符合第1項要件下，亦得以多數決處分共有之不動產。

2.繼承人欲將原公同共有之繼承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變更為分別共有，屬分割遺產，而土地法第34條

之1雖設有多數決之規定，惟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所稱之處分，不包括分割行為在內。故雖丙及丁其人

數已過半，應繼分合計亦過半，仍無從依多數決分割遺產，而應回歸民法第828條，經全體繼承人同意，

始得為之。

3.綜上，丙丁不得在乙反對之情形下，申請終止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關係。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1 最高法院89年度台再字第8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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